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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河南省中部地区退耕还林(草)试点工作的建议
——以河南省中牟县为例

高照良, 从怀军
(中国科学院水利部 水土保持研究所, 陕西 杨凌 712100)

摘　要: 河南省中部地区退耕还林(草)已经进行了 3～4 a, 但中部由于本身的特殊的地理环境以及社会背

景, 无法照搬西部地区政策措施和实施办法。以地处黄河故道地区的河南省中牟县为例, 通过对退耕还林

(草 )政策状况的农户调查结果分析, 对中部地区退耕还林(草)的提出了 5 条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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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uggestions on Restoring Tilled Fields to Forest Land and

Its Implementation in Central Region of Henan Province

—As a Case Study in Zhongmu County

GAO Zhao -liang , CONG Huai-jun

( I nstitute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 ation, Chinese A cademy of S ciences and

M inistry of W ater R esour ces, Yangling Distr ict 712100, Shaanx i Province, China)

Abstract: The co nversion of tilled fields to forest land has been im plemented fo r 3- 4 y ears in the centr al re-

gion of He'nan Pr ovince, but it has not rel ied on the policies and m easures of the eastern region because of

the special g eo graphy and so cial circum stances of the centr al reg io n. T his study analy sed the status of con-

vert ing t illage to fo rest ry and the im plementat ion o f this practice in the centr al region of Zhongm ou County,

w hich is in an o ld loess valley reg ion. F ive r ecomm endat ions are put forw ard for this sor t of environmental

eng ineer ing in the central region of He'nan Prorince .

Keywords: central region of He'nan Province; converting til led land to forest land; policy implementation;

farmer survey

　　随着人们对生态环境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入,党和

国家对生态环境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。1999年8月,

朱　基总理在陕西省考察时提出了“退耕还林(草) ,

封山绿化, 个体承包, 以粮代赈”的政策措施, 2000

年,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强调,陡坡地退耕

还林(草)工作由国家无偿向农民提供粮食和苗木,有

计划,分步骤进行,同年,退耕还林(草)试点工作全面

开展,国务院做出了《关于进一步作好退耕还林(草)

试点工作的若干建议》。

由于西部地区作为环境恶化的代表得到了各级

各部门的特殊关注, 相继开展了一系列的试点工作,

制定了相应的政策措施和实施办法, 而且所有这些政

策措施和实施办法基本处于逐步完善之中,但地处中

部的黄河故道地区虽然同西部一样生态环境脆弱,但

由于该地区一方面地处黄淮海平原,人口密度较大,

另一方面气候和地理环境以及社会背景与西部地区

差异很大,加上该区域除严重的水土流失之外还存在

严重的土地荒漠化,所以如果照搬西部地区政策措施

和实施办法,极有可能导致一些负面影响, 制约该地

区社会经济发展,因此了解目前黄河故道地区这几年

退耕还林(草)试点工作的政策状况和农户反应, 对于

黄河故道地区退耕还林(草)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将产

生重要的实践和指导意义。

1　中牟县基本概况

中牟县位于河南省北中部,北纬34°26′—34°55′,

东经 113°46′—114°09′之间,南北长 55 km,东西宽 35

km。辖 19个乡镇, 432个行政村, 696个自然村, 2 17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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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村民小组, 6. 80×10
5
人,其中农业人口 5. 86×10

5

人, 3. 55×105 个农业劳动力。总土地面积1 416. 32

km
2。人口密度479. 97人/ km

2。该县属黄河冲积力搬

运的影响,地势平原。受黄河多次泛滥改道和风西高

东低,地形地貌较为复杂,以河漫滩, 黄泛平原, 沙丘、

沙地、沙垄和硬岗沙地为主。由于属黄河故道沙土地,

自然条件差, 降雨较少,植被稀疏,水土流失严重,风、

旱、涝、雹等为主的自然灾害频繁发生,严重制约着农

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。虽然自“七五”以来,全县人民

为治理水土流失进行了不懈的努力, 但由于人口压力

较大和传统的耕作方式等因素, 该县退耕还林(草)速

度较慢,巩固治理成果不力,生态恶化的状况没有得

到根本遏制。目前全县水土流失面积达1 203. 87

km
2, 占总面积的 85. 0% ,年土壤侵蚀模数平均为 3

800 t / km
2 左右,最高达 6 400 t / km

2。耕垦指数高达

37%。沙荒地占农地的 54. 42%, 中低产田则占农田

的71. 93%。粮食平均产量长期徘徊在 2 700～3 300

kg / hm
2
kg。农业用地比例仍然占有很大的比重,且以

中低产田为主。林草面积比例较小,分布不均,生态功

能较弱。所以该县生态环境建设面临艰巨的任务。

2　中牟县退耕还林(草)基本情况

虽然该县只在 2001年才被列入退耕还林(草)示

范县。但在 1999年朱总理视察黄河之后,中牟县根据

河南省和郑州市退耕还林(草)试点工作的有关文件

和方案,开展了大规模的退耕还林(草)工作。现经逐

村逐户实地核查,全县 1999年秋冬完成退耕还林和

“四荒地”造林 2 952. 37 hm
2
, 合格 2 443. 60 hm

2
,其中

沙荒沙岗地造林 1 400. 84 hm
2 ,合格1 379. 80 hm

2,退

耕面积 1 006. 73 hm
2
, 合格 974. 20 hm

2
, 其它造林

72. 67 hm
2
,合格 68. 56 hm

2
。根据郑州市下达全县退

耕还林(草)和荒山荒地造林种草面积认定政策, 确认

的该县 1999年秋冬还林还草面积为 747hm2 ,其中还

林 680 hm
2
, 还草 66. 67 hm

2
, 沙荒沙岗地造林面积

886. 67 hm
2 ,共计 1 633. 33 hm

2。

3　退耕还林(草)政策状况的农户调查

3. 1　调查农户家庭基本情况概述

按照预先计划的调查要求,本次所调查的农户户

数为 308户,调查农户分布基本情况如下。南部三官

庙乡的 3个行政村(李庄、刘庄和宋庄) 89户; 中部韩

寺镇 4个行政村(张庄、杨庄、杜庄和闫庄) 80户, 官

渡镇 2个行政村(张寨和解庄) 58户; 北部大孟乡(罗

庄) 1个行政村 81户。

由表 1可以看出,调查农户的户均人口为 4. 9人

/户, 户均劳动力为 3. 0人/户, 且以男劳动力为主。事

实上,根据调查,大多数的农业活动是由女劳动力来

完成的。从表 1中可以看到,每年每户平均打工时间

为 4. 2个月,这些工作基本是由男劳动力来完成。但

对不同的行政村,打工时间有很大的差异。其中在县

城附近的几个行政村如张庄、杨庄和杜庄, 户均外出

打工时间分别为 10. 6, 6. 3和 7. 8个月,远高于其它

几个政村。这与他们易获得外界信息,打工成本和风

险较低有关。张寨的情况就可以从另一个方面说明这

一点,张寨距乡镇或县城的距离不是很近, 但外出打

工的户均时间却有 6个月之多。主要原因是该村在外

打工有较成功的典范,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其它农户

对外出打工风险的顾虑。

表 1　调查农户家庭基本情况简表(户均水平)

行 政

村 名

人　　口

户均 男

非在学人员受教育人数

< 3 a 3～5 a 5～8 a > 8 a

在学人数

(户均)

学费/元

( 2000 年)

劳 动 力

总数 男

年外出时间

(人·月)

张 庄 6. 3 3. 7 2. 4 1. 1 1. 3 0. 3 1. 0 351. 4 4. 4 2. 7 10. 6

杨 庄 5. 2 2. 4 1. 3 0. 6 0. 6 0. 6 1. 2 920. 9 2. 8 1. 5 6. 3

杜 庄 4. 9 2. 8 1. 1 0. 8 0. 9 0. 3 1. 4 1234. 5 3. 1 1. 8 7. 8

闫 庄 4. 7 2. 7 2. 5 0. 2 0. 8 0. 0 1. 2 666. 7 2. 5 1. 5 0. 0

张 寨 5. 4 2. 7 2. 0 0. 4 1. 0 0. 4 1. 4 771. 6 3. 4 1. 8 6. 0

解 庄 4. 5 2. 6 1. 3 0. 5 1. 1 0. 1 1. 3 317. 6 2. 9 1. 7 1. 6

罗 庄 4. 7 2. 5 0. 9 0. 6 0. 9 0. 3 1. 9 1670. 1 2. 5 1. 3 2. 4

李 庄 4. 4 2. 5 1. 5 0. 3 0. 5 0. 3 1. 3 658. 1 2. 7 1. 4 3. 5

刘 庄 5. 1 2. 8 1. 4 0. 7 0. 7 0. 2 1. 6 1579. 5 2. 8 1. 5 3. 3

宋 庄 4. 0 3. 0 0. 0 1. 0 1. 0 0. 0 2. 0 758. 0 3. 0 2. 0 1. 0

全县户

均水平
4. 9 2. 7 1. 4 0. 6 0. 8 0. 2 1. 4 892. 8 3. 0 1. 7 4.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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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就调查农户的平均教育水平来看, 非在学成员受

教育年限在 5 a 以下的占 55. 7%, 5%～7% , 7%～

8% ,而超过 8 a 的即完成中学学业的人数仅占 4. 9%。

文化素质普遍偏低。但距“文化中心”的距离对教育的

影响却体现的较为明显。表中数据显示,教育年限超过

8 a 的人口比例最高的是杨庄、杜庄和张寨。除张寨外,

另 2个行政村均位于县城附近。

根据对调查农户家庭生活和生产情况的具体分

析,从各行政村耐用消费品的拥有情况可以看出,能够

代表家庭生活水平高低的彩色电视机和摩托车的拥有

比例,与上述分析有相似的规律。其中彩色电视机的拥

有比例以闫庄村、张庄村和杜庄村为最高, 户均 0. 67,

0. 43和0. 42台, 公路边沿的罗庄和宋庄也较高, 户均

分别为0. 34台和0. 25台。摩托车的拥有数量以闫庄最

高,为 0. 33辆/户,其次为宋庄,为 0. 25辆/户再次之

是杨庄, 为0. 17辆/户。其余各行政村拥有数量则相对

较少。生产性固定资产的拥有情况与上述分析所得出

规律基本一致。根据对农户家庭经济收入的分析, 不同

行政村的经济收入也表现的非常好的一致性。县城附

近的行政村和沿路行政村的家庭经济收入水平明显好

于其它行政村。但户均收入最高的行政村是张寨。这

与该村较高的文化素质和较多的外出打工有关。这个

村的整体情况较好。

综合上述分析, 我们初步可以认为,行政村与一些

经济文化“中心”的距离和农户家庭文化素质、生活及

生产水平等方面具有较好的相关性。其主要原因是这

样的“距离”对农户与外界的沟通和信息的获取有很大

的影响,同时决定着农户受教育的机会。而张寨的情况

从另一个方面说明, 在没有距离优势的情况下,人的文

化素质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。可见提高农户素质是一

项非常重要的工作,也是在退耕还林(草)工作中应着

重考虑的问题之一(表 2)。

表 2　调查农户的家庭生活及生产情况

行政

村名

住房面

积/ m2

距集最近

距离/ km

月赶集

次数

最远出

门/ km

耐用消费品拥有情况

自行车 黑白电视 彩色电视 摩托车 其它

生产性固定资产

役畜 电动机具 内燃机具 其它

张 庄 78. 71 9. 43 2. 00 3. 57 0. 43 0. 57 0. 43 0. 00 0. 00 0. 71 0. 14 0. 14 0. 00

杨 庄 96. 50 1. 86 3. 25 3. 22 0. 78 0. 56 0. 22 0. 17 0. 11 0. 11 0. 06 0. 28 0. 06

杜 庄 81. 11 4. 37 2. 74 2. 95 0. 84 0. 37 0. 42 0. 05 0. 16 0. 26 0. 05 0. 11 0. 00

闫 庄 89. 17 6. 58 4. 17 3. 83 0. 67 0. 50 0. 67 0. 33 0. 00 0. 50 0. 00 0. 00 0. 00

张 寨 86. 73 12. 18 2. 27 3. 05 0. 73 0. 68 0. 18 0. 09 0. 23 0. 82 0. 05 0. 27 0. 00

解 庄 76. 00 5. 94 1. 84 6. 69 0. 88 0. 56 0. 19 0. 00 0. 25 0. 63 0. 13 0. 13 0. 19

罗 庄 76. 51 4. 35 2. 28 3. 13 0. 41 0. 41 0. 34 0. 10 0. 26 0. 38 0. 38 0. 30 0. 00

李 庄 51. 14 5. 62 2. 29 2. 62 0. 24 0. 33 0. 24 0. 00 0. 00 0. 33 0. 10 0. 14 0. 00

刘 庄 68. 88 5. 91 1. 34 2. 94 0. 59 0. 56 0. 15 0. 00 0. 18 0. 82 0. 03 0. 12 0. 12

宋 庄 78. 00 5. 00 2. 00 30. 00 0. 50 0. 75 0. 25 0. 25 0. 00 0. 00 0. 00 0. 50 0. 00

3. 2　农业生产状况调查分析

农业生产中不同作物的用地类型及其比例,能够

较好地反映农户对土地生产力的评价和对土地产出

的期望。调查农户农业生产用地及产出情况整理如表

3所示。据统计分析,中牟县主要农作物为大蒜、水稻

和花生,种植面积分别为 53. 54, 43. 1, 41. 23 hm
2 ,分

别占农作物总种植面积 219. 95 hm
2
的 24. 3%, 19.

6%和 18. 7% ,烤烟、豆类和小麦分别占 14. 9% , 14.

8%和 7. 7%, 蔬菜和瓜类也有大面积种植,合计可占

种植业总面积的 25%左右。从不同作物分布的土地

类型看,大蒜主要分布在土地质量较好的水田、旱地

(可灌)及沙土地(可灌)上; 花生和豆类则主要分布在

质量较差的沙土地、沙荒、沙岗及滩地上。这主要与不

同作物的经济效益有关。

产投比能够较好反映土地利用的获益程度,该值

愈大,则投入的回报愈高。根据对不同作物的产投比

分析, 县域内, 烤烟的产投比最高为 7. 7, 大蒜、豆类

和花生居次, 分别为5. 8, 5. 3和 5. 1, 小麦和水稻较

低,分别为 3. 4和3. 1。产投比与不同作物所分布的土

地类型有很大的相关性。

从调查结果中发现,在主要作物种植面积中,水

田占 17. 14%,面积较小, 旱地占 10. 79%, 37. 68%为

沙土地, 17. 99%为沙荒沙岗地, 15. 61%为河滩地,可

见沙土地和沙荒沙岗地面积占比例最大。在沙土地和

沙荒沙岗地中,豆类、花生的种植面积分别为 26. 79

和 30. 07 hm
2
, 占主产作物播种面积的24. 01% 和

26. 94% ,退耕面积分别占相应种植面积的 75. 50%

和 50. 47%。

这部分耕地可以退耕的主要原因有: 沙土地、沙

岗沙荒地的面积较大且遭遇干旱频繁,耕种成本和风

险均较大,这在农户调查中也常被提及。国家生态效

益补偿可以吸引农户退耕该类地,由于退耕的收入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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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超过种植收入, 同时还有 20元的现金补贴,从而促

进了退耕的实现。虽然在调查范围内真正验收和兑现

的户不多,全县验收的面积也有限, 但说明国家这种

保护生态环境的政策已经在起作用(表3)。林业生产

用地在农业用地中占有较大比例。根据我们对农户的

经济林和防护林面积的调查, 基本用地情况如下(表

4)。从林业生产情况看,经济林的用地比例较小,为

42. 05% ,防护林比例较大,为 57. 99%。但就分布来

看,户均林业用地面积基本上为南部几个行政村以及

在县城附近的杜庄较小,中北部林业用地面积较大。

这基本与全县林业生产规划相符合。但从收益上看,

目前林业产业的产出所占比例较少。

3. 3　调查农户家庭收入结构组成分析

农户家庭经济收入的结构如何,能在一定程度上

反映了农户的基本经济活动及农户对土地的依赖程

度, 这对退耕还林(草)工作的开展具有很大的影响作

用。所调查的 308户的家庭经济收入及其各构成部分

的比例情况整理如表 5所示。

表 3　调查农户农业生产用地及产出情况

土地类型 项　　目 烤　烟 大　蒜 水　稻 豆　类 花　生 小　麦

水　田

种植面积/ hm2 0. 80 14. 53 21. 87 — — 0. 52

单产/ ( kg·hm- 2 ) 1 980 22 500 9 000 — — 25. 58

退耕面积/ hm2 0 0. 40 0. 27 — — 0

旱　地

种植面积/ hm2 — 16. 13 — 2. 80 2. 72 2. 29

单产/ ( kg·hm- 2 ) — 16 200 — 1 190. 3 2 340 4 200

退耕面积/ hm2 — 0 — 0. 33 0. 20 0. 2

沙土地

种植面积/ hm2 31. 87 22. 87 — 0. 80 16. 05 12. 03

单产/ ( kg·hm- 2 ) 1 725 9. 375 — 1 062. 75 2 167. 5 3 068. 25

退耕面积/ hm- 2 2. 80 15. 33 — 0 3. 07 0

沙荒地

种植面积/ hm2 — — — 112. 0 123. 8 —

单产/ ( kg·hm- 2 ) — — — 890. 3 1 079. 30 —

退耕面积/ hm2 — — — 79. 0 104. 3 —

沙岗地

种植面积/ hm2 — — — 277. 9 86. 4 —

单产/ ( kg·hm- 2 ) — — — 626. 3 927. 8 —

退耕面积/ hm2 — — — 224. 4 77. 3 —

河滩地

种植面积/ hm2 — — 21. 23 2. 90 8. 44 2. 07

单产/ ( kg·hm- 2 ) — — 18 250 2 400 3 270 4 710

退耕面积/ hm2 — — 0. 13 0. 93 0. 13 0

表 4　调查农户林业生产用地情况

项　目 张 庄 杨 庄 杜 庄 闫 庄 张 寨 解 庄 罗 庄 李 庄 刘 庄 宋 庄 平 均

经济林 10. 73 7. 84 2. 24 1. 38 4. 85 13. 87 7. 23 2. 73 3. 85 1. 75 5. 65

百分比/ % 60. 27 34. 26 43. 86 13. 70 28. 70 54. 95 60. 25 46. 25 28. 93 33. 02 42. 05

防护林 7. 07 15. 08 2. 82 8. 67 12. 00 11. 38 4. 75 3. 17 9. 46 3. 50 7. 79

百分比/ % 39. 73 65. 87 55. 21 85. 81 71. 01 45. 07 39. 55 53. 67 71. 10 66. 04 57. 99

合　计 17. 80 22. 93 5. 05 10. 05 16. 85 25. 24 11. 98 5. 90 13. 30 5. 25 13. 43

百分比/ % 13. 25 17. 07 3. 76 7. 48 12. 54 18. 79 8. 91 4. 39 9. 90 3. 91 —　

　　注:表中数据为户均水平。

　　从收入总量来看, 中部 2个乡的几个行政村比较

高,而南部的几个行政村相对较低。这与中部地区优

裕的自然条件和方便的交通条件有关,是文化、交通

等的综合反映。但农业经营收入始终是所有农户收入

的主要组成部分。对农业经营收入的组成进行分析表

明,不同行政村收入结构有较大的差别。韩寺镇的几

个行政村其种植业在家庭经济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最

小, 最大为29. 85% ,最小为19. 75%;其次是官渡镇的

2个行政村,所占比例分别为 35. 42%和 38. 12% ;北

部的罗庄和南部高桥乡的几个行政村的种植业在家

庭经济收入中占有很大的比重。与此相对应,在现城

附近的几个行政村的工副业收入比例明显高于其它

行政村。而南部及北部的几个行政村虽然彼此之间有

所不同, 但均比中部的几个行政村低(表 5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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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5　调查农户家庭经济收入结构分析

行 政

村 名

家庭收入

总计/元

家庭经营收入总量及各组成部分比例

合 计/元 比率/ % 种植业/ % 林果业/ % 畜牧业/ % 工副业/ %

其 它

收入/ %

退 耕

收入/ %

张 庄 3 561. 71 3 561. 71 100. 00 29. 85 5. 90 2. 33 52. 94 0. 00 0. 00

杨 庄 4 136. 94 4 117. 49 99. 53 26. 49 2. 24 10. 31 65. 44 0. 40 0. 07

杜 庄 4 757. 61 3 599. 71 75. 66 19. 75 1. 17 1. 16 80. 27 24. 34 0. 00

闫 庄 4 043. 67 4 043. 67 100. 0 25. 81 0. 00 7. 42 66. 77 0. 00 0. 00

张 寨 6 257. 50 6 255. 68 99. 97 35. 42 4. 61 9. 41 50. 56 0. 00 0. 03

解 庄 3 373. 22 2 982. 59 88. 42 38. 12 5. 95 37. 49 18. 44 11. 58 0. 00

罗 庄 5 976. 90 5 714. 28 95. 61 69. 71 0. 06 6. 54 23. 81 3. 93 0. 46

李 庄 3 612. 17 3 450. 74 95. 53 33. 84 0. 14 4. 75 61. 55 4. 31 0. 16

刘 庄 2 834. 79 2 768. 97 97. 68 56. 22 0. 56 10. 62 33. 72 1. 58 0. 74

宋 庄 2 895. 00 895. 00 30. 92 52. 23 2. 79 22. 63 27. 93 69. 08 0. 00

　　注:家庭经营收入各组成部分的比例为各部分占家庭经营收入的比例,其余各项为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。

　　从收入组成看, 林果业的收入所占比重很小,其

中杨庄、杜庄及北部的罗庄以及南部的李庄、刘庄和

宋庄目前在林果业上基本处于投入阶段。主要是因这

些地方的林果业刚起步,还不能产生效益。另据调查,

畜牧业的收入在各村间的变化没有明显规律,这部分

收入目前主要以喂猪为主。部分农户在 1999年因为

禁牧而不得不把羊出售,从而造成表面上畜牧业收入

增加。退耕还林(草)收入的比重非常小,从数据可见,

1999年的退耕户主要分布在杨庄、张寨、北部的罗庄

和南部的李庄、刘庄和宋庄几个行政村。

根据上述分析, 我们可以看到, 家庭经济收入与

距离县城的远近和文化素质的差异有较大的相关性。

在这一点上, 工副业的收入表现最为明显。因此,如何

培育劳动力市场,为广大农户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,

减少对土地生产的压力,是退耕还林(草)增收的一个

非常重要的环节。

3. 4　调查农户家庭消费(包括粮食)结构组成分析

从家庭消费支出平均水平看,粮食消费占总支出

的 36. 51% ,其它消费占 35. 58% ,农业税费和积累工

支出占总支出的 7. 87%, 学费占家庭总支出的

21. 04%。但就不同行政村来看,消费结构有明显差

异, 其中在粮食消费比例超过接近或超过 40%的行

政村有 5 个,另外 5个除杜庄、刘塔和宋庄 3 个政村

的粮食消费比例较低外,另 2个行政村的粮食消费比

例略高。在粮食消费内部结构分析表明,各行政村间

没有一定的规律性, 但平均而言, 现金购买量约占

50% ,自产自消部分占 32%,物物交换量占 20%。由

此可见,粮食消费以市场购买为主, 自产自销占比例

较小。根据实际调查,自产自消部分主要是蔬菜和肉

类等。结合收入结构分析可以认为,增加收入渠道可

以满足农户的粮食需求,减轻对土地的耕作压力。这

对退耕还林(草)十分有利(表 6)。

表 6　调查农户家庭消费(包括粮食)结构组成

行 政

村 名

农　业

税费/ %
积累工/ %

粮食消费总量及百分率

总 计/ kg 百分率/ %
自　产

自消/ %

物　物

交换/ %

现　金

购买/ %

其它

消费/ %

学费/元

( 2000 全年)

支　出

总计/元

张 庄 5. 42 2. 38 1 377. 14 42. 77 33. 30 26. 24 40. 46 38. 52 10. 90 3 220. 14

杨 庄 5. 89 1. 25 2 475. 81 45. 02 59. 23 8. 23 32. 54 31. 10 16. 70 5 499. 88

杜 庄 3. 25 1. 08 1 143. 11 20. 86 30. 13 16. 13 53. 73 52. 27 22. 50 5 479. 21

闫 庄 5. 17 4. 52 1 452. 50 39. 36 19. 10 9. 18 71. 72 32. 88 18. 10 3 690. 00

张 寨 3. 74 3. 00 1 683. 82 35. 81 38. 32 33. 91 32. 25 41. 04 16. 40 4 701. 86

解 庄 5. 75 1. 26 1 528. 81 45. 31 45. 40 25. 78 28. 82 38. 26 9. 40 3 373. 94

罗 庄 2. 85 1. 21 1 415. 72 29. 00 20. 47 10. 77 68. 77 32. 72 34. 20 4 881. 11

李 庄 3. 16 6. 76 2 026. 67 52. 21 15. 84 31. 77 54. 12 20. 92 17. 00 3 881. 90

刘 庄 4. 26 1. 79 1 117. 50 28. 18 41. 97 28. 11 29. 92 25. 94 39. 80 3 966. 13

宋 庄 6. 01 0. 00 795. 00 26. 54 16. 67 12. 58 70. 75 42. 15 25. 30 2 995. 00

4. 55 2. 32 1 501. 60 36. 51 32. 04 20. 27 48. 31 35. 58 21. 04 4 168. 90

　　注:粮食消费栏各组成部分的百分率为占粮食总消费支出的比例,其余各项均为占家庭总之支出的比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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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另据调查,农户的平均农业税费、积累工和学费

占整个家庭支出的很大部分,其中农业税费的比例明

显超过国家规定, 如杨庄、解庄、张庄等行政村的税费

比例达 5. 89% , 5. 75%和 5. 42%。加上积累工支出,

农户的负担较重。学费对一般家庭来说,是一项很大

的支出。而退耕还林的补助部分对家庭经济收入来说

微乎其微,因此, 如何在退耕还林(草)过程中培育和

发展效益较高的农业产业,提高农户收入,是退耕必

需考虑的重要问题之一。

3. 5　调查农户对退耕还林(草)的认识和建议

调查结果显示, 所调查的 308户农户中, 参加退

耕还林(草)的有 284户,占总户数的 92. 21%。其中

88. 94%的农户对退耕还林(草)表示出很大的热情,

愿意参与退耕还林(草)工作。不愿意参加退耕的农户

约占5%。就对退耕还林(草)的认识来看, 有72. 60%

的农户认为退耕还林(草)的主要目的在于减少水土

流失和荒漠化,认为是提高农业生产力的占12. 50% ;

改善生活条件的占 27. 88%,而对退耕还林目的不了

解的农户约占 10. 10%, 认为是其它目的的占

1. 44%。这说明当地农户对水土流失和荒漠化的危害

有较深刻的认识, 退耕还林(草)工作有坚实的群众基

础。但另一方面,我们也必须看到还有 10%左右的农

户对退耕还林(草)的目的和意义还不清楚,有 5%的

农户对退耕还林(草)不感兴趣。由于土地分配等原

因,这部分农户会不会对退耕还林(草)工作的整体布

局有所影响, 是一个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。

从政策的宣传和落实情况来看, 对退耕还林(草)

政策很清楚的仅占调查户的 14. 42% ,大致了解的占

32. 21% ,听说过的占 16. 34% ,但表示不清楚的却达

到 31. 73%。由此说明,目前退耕还林(草)的政策宣

传还存在严重不足,这也是造成部分农户不愿意参加

或对退耕还林(草)目的不清楚的原因之一。有部分农

户将退耕还林(草)工作与以往的政府“行为”相比较,

认为这只是上面的一种形式而已,所以在没有对退耕

还林(草)的具体政策有很好的了解之前,往往表现出

很大的抵触或漠不关心。

从兑现情况看,由于本次验收和兑现的农户主要

是 1999 年退耕还林 (草) 的农户 (约占调查农户

80%)。因此就 1999年的退耕户而言,在所调查退耕

农户中,得到全部兑现的农户仅占退耕户的 8. 41% ,

部分兑现的农户为 19. 83%,只兑现粮食的农户占 6.

01%,什么也没有得到农户占46. 82%。目前兑现面积

主要根据上级政府确认的退耕还林(草)面积,当地政

府在此基础上,采取验收合格面积和市上确认面积同

比率扣减分解办法来确定最终的补偿面积。验收工作

一般采取逐村逐户逐块(县上规定)的方法来进行。据

调查,有 54. 33%的农户的退耕地受到验收, 25. 48%

的农户没有验收。在验收过程中,认为验收公证的农

户占调查户的 45. 19%, 认为不公正的为21. 63%。造

成验收合格不合格的主要原因是 1999 年秋冬和

2000年春的干旱天气对苗木的成活率造成很大影

响。其中苗木成活率达到 70%以上,即达到合格标准

的农户只占20. 19% ,苗木成活率在 50%～70%的农

户占21. 64% , 苗木成活率小于 50%的农户为 27.

88%。虽然考虑上述原因,该县对验收合格农户的兑

现情况还是比较好的,但在验收和兑现过程中还存在

一些虚报面积,不去实地验收的现象。

就退耕还林(草)对退耕户的影响分析, 14. 4%农

户感到退耕后,粮食和现金有所增加, 50. 48%的农户

则认为没有太大变化, 26. 63%的农户认为不如以前。

他们认为, 随着耕地的减少,粮食产量和经济收入也

会随之降低,同时,禁牧使大部分的养羊户将羊羔出

售, 也造成收入的减少。

在对未来几年经济收入问题的调查中, 大多数的

农户认为外出打工是取得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途径,

这样的农户约占调查户的45. 67%; 依靠养畜来获得

经济收入的农户只占8. 65%, 通过其它途径的占

32. 69%。基本上与现在的情形相似,非农收入占家庭

经济收入的主要部分。

但在谈到未来 5 a 或 8 a 以后的情形时, 有

46. 63%的农户认为退耕后的主导农产品与畜牧收入

足以维持生活,说明大多数农户对对退耕还林(草)充

满信心。但在假设退耕还林没有收益的情况下, 有

41. 82%的农户表示继续外出打工维持生计, 18. 26%

的农户将以其它途径维持生活。重新开荒的农户较

少, 仅占调查户的 7. 21%。

之所以如此,我们认为目前农业的投入产出水平

低, 主导农产品价格变化幅度大, 加之近几年自然灾

害频繁, 很大一部分农户感到种地的风险相对打工来

说太大; 对水土流失和荒漠化的危害的认识也是一个

很主要的原因。因此我们可以看出,外出打工在整个

家庭经济组成中占有重要地位。如何在退耕还林

(草)过程中, 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提供新的市场,是

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。

虽然政府部门在退耕还林(草)的组织和指导方

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,但作为退耕任务的具体承担者

——农户,对退耕还林(草)还有更详细的要求。根据

调查, 要求提供技术指导的农户有 50. 96% ,要求帮

助引进优质的畜种和苗木的农户占调查户的

61. 53% ,要求帮助开发林草产品市场的为 35. 09%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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寻找新的生产门路的为 26. 44%, 希望给提供贷款的

农户占25. 48% ,要求保护产权的占 26. 92% ,要求帮

助寻找就业机会的农户有 21. 63% ,有其它要求的农

户为8. 17%。由此可见,优良畜种和苗木以及相应的

技术培训指导,是广大农户目前最迫切需要的。同时,

从这些具体的要求和建议中可以看出,退耕还林(草)

不是简单的一个“退”字,而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。

如何在退耕还林(草)过程中,在引进优质的畜种和苗

木、提高科技含量,保证退耕还林(草)质量的同时,进

行产业结构调整,开发林草产品市场, 培育新的劳动

力市场,增加农户增收渠道,提高农户收入,保护农户

利益是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。从目前的情况来看,该

县在技术指导、提供优良畜种和苗木等方面作了很多

工作,但在其它方面还没有具体的措施。

4　对退耕还林(草)的几个建议

4. 1　加大补助力度,保护广大农户的退耕热情

根据调查,目前国家的粮食补助和现金补贴很有

限,例如 1999年的退耕兑现面积与实际验收合格的

退耕还林(草)面积有很大的差距,部分农户的退耕地

得不到补助或只得到部分补助, 这在一定程度上挫伤

了农户的退耕积极性。因此,必须采取措施加大补助

力度(例如,增加省市配套、减免税费等) ,并且向生态

环境恶劣的地区重点倾斜, 防止撒胡椒面, 走过程。

4. 2　减轻农民负担,减少对土地的压力,提高农户的

退耕积极性

根据农户消费支出分析,农户的税费和积累工支

出高于全国平均水平, 农户负担过重。同时,子女的教

育费用支出也是较大的一项开支。2项合计约占家庭

消费的 30% ,这对于一般家庭来说是难以承受的。因

此,建议在退耕区改革税费收取办法, 免去退耕地的

税费, 同时加强 9年义务制教育的“义务”落实工作,

减少中小学学生费用, 从而减少农户对土地的索取压

力,提高其退耕积极性。

4. 3　加快主导农产品后续产业开发,发展多种经营,

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

退耕还林(草)实施后, 由于其所需劳动力相对较

少,因此会出现大量剩余的劳动力。如何解决这部分

人的就业问题,是关系到退耕还林(草)工作能否稳定

开展的大事。我们建议,在退耕还林(草)的同时,应大

力发展主导农产品的关联产业, 加大小城镇建设力

度,鼓励剩余劳动力围绕城镇开展多种经营, 另外着

力培育新的劳动力市场,组织劳动力有序外输, 最大

限度地解决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。

4. 4　加强科学技术指导,促进农林牧业的合理布局

和协调发展

据调查,目前在退耕还林(草)的知识传播和技术

培训方面,还存在严重不足。林草种类单一, 立地分布

不合理等现象还大量存在。什么地方种草, 什么地方

种树,还是一个没有解决的大问题。而且牧业发展相

对盲目, 出路堪忧。事实上, 草的种植面积不断扩大,

对草的利用和出路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大问题。因此,

在退耕还林(草)过程必须加强科学技术指导,在不同

的区域(县南、县中、县北)应根据其土壤、水分、交通

等条件,在发展主导产业方面应有所侧重; 在林草布

局上应合理,经济林、生态林、草地等分布应根据立地

条件和树草种的生物学特性进行布设;牧业的发展不

一定非要走舍饲养畜的路子, 在有条件的地方,可以

先进行围栏轮牧的试验。这样一方面可以减少舍饲养

畜的成本投入,更重要的不会因为舍饲养畜降低牲畜

的品质和商品性,从而丢掉当地“名牌畜产品”的市

场, 同时还可以增加有机肥向土地的转移。

4. 5　加强基本农田建设,提高基本农田生产力, 保证

粮食生产

粮食问题始终是老百姓关心的大问题。吃饭问题

不能解决或解决得不好,就从根本上动摇了退耕还林

(草)工作的顺利进行和退耕还林(草)成果的巩固。因

此, 在退耕还林(草)过程中, 不能一刀切,应根据具体

情况具体对待。在有条件的地方, 可以结合“农业综合

开发、土地整治”等项目完善基本农田设施促进农户

主动退耕。同时加强对现有基本农田的科技投入,提

高农田的生产力,保证粮食供应。从多年的实践看,中

牟县人均有 0. 07～0. 08hm
2
设施配套良好的基本农

田, 加上科学种田, 粮食问题就基本解决了。所以,基

本农田设施的完善是实现退耕还林(草)的基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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